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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斯年眉批吳宗慈

《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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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記

民國一○九年十二月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（以下簡稱史語

所、傅圖）輯錄傅斯年先生（1896-1950）藏書中的眉批與題跋出版了四大冊的《傅斯
年眉批題跋輯錄》，以紀念他一百二十五歲冥誕、逝世七十周年、藏書入藏六十年暨

傅圖建館一甲子。全書編輯主要參考民國七十二年完成的「傅斯年手批圖書清冊」，

以致遺漏了民國一○六年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捐贈傅圖的吳宗慈《檢校清史

稿初步述略》一書。為了彌補此一缺憾，傅圖邱仲麟主任認為可以輯錄書中眉批於

《古今論衡》刊出；因為曾居中聯繫贈書事宜，遂應命簡略說明捐贈經過，以及傅斯

年先生眉批是書的原委。

多年前我還負責傅圖館務的時候，馮前院長

表示有意將手上一本有關《清史稿》的書捐給傅

圖，因為書上有很多傅斯年先生的硃筆眉批。該

書是傅先生的侄子，也就是傅斯巖（1903-1978）
的公子傅樂治先生自傅先生的遺物中撿出，在他

民國八十五年從故宮退休前送給了馮前院長，紀

念她正式任職故宮前曾經校註《清史稿》六年。

但後來由於馮前院長一時之間找不到書，贈書一

事只好暫時擱下。民國一○六年，馮前院長告知

書找到了，並於三月八日親自攜帶來所，在傅圖

傅斯年紀念室交給王明珂所長（圖一），在場的

還有傅圖林聖智主任與檔案館陳熙遠主任。《檢

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一書就此正式入藏傅圖。

《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（以下簡稱《述略》）

係行政院參議吳宗慈（1879-1951）民國二十四年
一月開始檢校簽注《清史稿》的工作報告。哻《清史稿》自民國三年清史館開館，十

六、七年倉卒付印出版後，即因體例失當、文字違礙，各界批評聲不斷。十八年十一

月，國民政府訓令接收清史館的故宮博物院將尚存館內的《清史稿》及書籍悉數運往

哻 吳宗慈，《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（南京：行政院，1935），頁 1上。吳宗慈，字藹林，別號哀靈子，江西省
南豐縣人。以行政院參議銜檢校《清史稿》前，曾參與革命，當選臨時參議會議員、眾議院議員兼憲法起草

委員會委員，出任四川將軍署秘書長、政務廳長，充任浙江長興煤礦、湖北鄂城鐵礦、江西樂平錳礦董事

會常務理事等職。此外，亦曾接辦南昌《自治日報》，主編北京《醒華報》，纂修江西《廬山志》等。（江西

省人物志編纂委員會編，《江西省人物志》〔北京：方志出版社，2008〕，頁 350-351。）

圖一：王明珂、馮明珠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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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，以備「審查」。哷十二月，故宮院長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列舉《清史稿》「反革

命、反民國、藐視先烈、體例不合、簡陋、錯誤」等十九項理由，請「永遠封存，禁

其發行」。哸十九年二月，國民政府指示行政院，嚴禁出售《清史稿》，並派員赴故宮

接收。二十一年九月，孟森於《國學季刊》為文，寄望政府當局，「為學界一垂憐，而

弛其購買或翻印之禁也。」哠二十三年九月，容庚也在《大公報・史地週刊》發表〈清

史稿解禁議〉。唎面對學界的呼籲，二個月後，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以查禁《史稿》原意

在黜遏謬說，然在市肆既有私售，館庫亦容參閱的情勢下，若不及時糾正，恐影響更

大，呈文國民政府，請發交《清史稿》若干部，由該院派員「檢討紕漏〔陋〕各點，竝

簽注改正意見」，「庶於刊訛傳信，兩有所裨，將來修史，亦觕得據。」唃十二月十八

日，汪手令吳宗慈檢閱《清史稿》。唋二十四年九月，在若干助校的協助下，吳宗慈

完成了《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與檢正表九冊、補表八種計六冊。圁行政院隨即於二

三四次院會決議通過吳氏檢校《清史稿》工作報告，並交教育部，限期兩個月提出辦

法。圂是月三十日，教育部行文中央研究院，請史語所就其文中所提辦法是否適當，

或是另有其他較善方法，表示看法，並附上吳氏工作報告與《述略》。教育部並於公文

中表示，「查清史稿原本，早經刊印，散在私家及偽組織方面者甚多，且聞偽組織方

面刻正刊行本史稿。在我方政令現所不及之地，勢難禁其流傳，亦難免暗中流入關

內。本部之意以為該史稿未修正之前，原稿似亦不妨仍准關內書店印行，惟須責令附

印吳氏之檢校述略或檢正表，以資糾正。或請貴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纂述序言一篇，責

哷 戴傳賢於十一月一日舉行的第四十九次國務會議上發言：「聞清史稿內容多有不妥處，宜將該稿及所存書籍

移運來京，審查一下。」（許師慎，〈國民政府處理清史稿之經過〉，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》11〔1979〕：
142。）

哸 許師慎輯，〈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行政院院長譚延闓：列舉清史稿十九項理由請永遠封存禁其發行院方

已聘專家編輯清代通鑑長編〉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

心，1979），頁 228-233。
哠 孟森，〈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〉，《國學季刊》3.4（1932）：691-720，引文見頁 697；該文亦收入許師慎
輯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下冊）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，1979），頁 610-616。

唎 容庚，〈清史稿解禁議〉，《大公報・史地週刊》（天津版）1934.09.21，第 11版；該文亦收入許師慎輯，《有
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下冊）》，頁 622-625。

唃 許師慎輯，〈行政院呈國民政府：請發清史稿由院派員檢討並簽註改正意見〉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

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，頁 240。
唋 彭國棟，〈清史纂修紀實〉，《珠海學報》1（1963）：91；該文亦收入許師慎輯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
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，頁 269-312。

圁 吳宗慈，《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》，頁 1上, 9上-10上；彭國棟指出，吳宗慈於九月中旬完成《述略》，行政
院稍後於十七日提報院會。（彭國棟，〈清史稿之查禁〉，《文藝復興》95〔1978〕：22；該文亦收入張惠珠
輯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第三編）》〔臺北：國史館，1990〕，頁 54。）容庚曾於民國二
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刊行的《大公報・史地週刊》上指出，吳宗慈預擬六個月完成檢校工作。（容庚，〈為檢校
清史稿者進一解〉，《大公報・史地週刊》〔天津版〕1935.01.11，第 11版；該文亦收入許師慎輯，《有關清史
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下冊）》，頁 625-627。）

圂 杜為，〈清史平議〉，《中國一周》564（1961）：5；該文亦收入許師慎輯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
彙編（下冊）》，頁 846-858；另見許師慎輯，〈教育部呈行政院：轉陳中央研院書面意見〉，《有關清史稿編
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，頁 244；彭國棟，〈清史稿之查禁〉，張惠珠輯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
各方意見彙編（第三編）》，頁 54。



令印行清史稿書商，將序文刊諸卷首，俾讀者對於該史稿撰著人之政治僻見及莠言，

預先明瞭，免滋淆惑。」埌十月九日公文到中央研究院。堲十一日研究院總辦事處發

函南京北極閣史語所。埕十二日，史語所將函文連同附件轉送北平，請第一組「查照

辦理見復」。埒大約一個多月後，傅先生的意見書〈關于清史稿事敬述所見〉（詳見附

錄一）送到了教育部。垺

在〈關于清史稿事敬述所見〉中，傅先生提出了六點意見，表達對《清史稿》與

教育部所提辦法的看法。他首先指出，《清史稿》無法永禁，當下的問題是以何方式

解禁，或以何方式修改。其次，沒有長久的時間、大量的經費、適當的人選，重修清

史不可行。第三、無論是否作更細密之研究，或微變體例，稍益史實，刪除違礙字

樣，都未易實行，故可不必重修《清史稿》。第四、只需請吳宗慈將《清史稿》之偽南

明、偽太平、偽民國，及敵視革命黨人的部份，全數更改，其他一切仍舊。第五、教

育部公函所提原稿仍准發行等辦法，最易進行。但冠於卷首之序文，因事關行政，仍

應以教育部名義發表。最後，傅先生同意教育部將《述略》列入《清史稿》卷首的意

見。不過，他指出，《述略》「其中亦有或待商榷之處，斯年已以硃筆記于其上並呈清

覽。」顯然傅圖的這本《述略》曾隨他的意見書送進了教育部。接著，傅先生總結

說：「總之，既列于卷首，僅可就大體上及政府之立場上出辭，所有個人獨具之見，

關涉體栽者，似皆無須討論。馬班不雷同，陳范不相襲，固無所謂此之必是，彼之必

非也。」埆這應該就是傅先生眉批《述略》的基本立場。

《述略》正文分成二部份，一是「關於檢校紕陋者」，二是「關於根本應改正者」，

合計十二葉。正文之後另有附件，包括「檢正清史稿凡例」、「天文志改善意見書」、

「災異志改善意見書」、「藝文志改善意見書」、「汪院長關於檢校清史稿之公函」（計三

函）、「檢校清史稿第二部計劃書」。傅先生眉批了正文與附件的頭二件，計二十一葉

（但不是每葉都有批文）。傅先生另外親筆將眉批內容以史語所乙種稿紙抄錄了一份

〈「檢校清史稿初步述略」眉識〉，並請人以有格紙再謄錄一份。垽這份〈眉識〉也隨眉

批過的《述略》一起送到教育部，教育部再請行政院轉送吳宗慈「酌量採納，以定檢

傅
斯
年
眉
批
吳
宗
慈
︽
檢
校
清
史
稿
初
步
述
略
︾

論
衡

120

埌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38-1。本文引用之檔案與《述略》釋文都由傅圖湯蔓媛與廖淑媚兩位同仁提供，特此致
謝。

堲 參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38-2。
埕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38-1。
埒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38-2。
垺 教育部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將傅先生的意見轉陳行政院。（許師慎輯，〈教育部呈行政院：轉陳中央研院書面

意見〉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，頁 244-247）；惟其中頁 247，第七行，「文明建國
之立場」中「文明」一詞應作「大明」。

埆《傅斯年檔案》I：878；亦見國立臺灣大學稿紙抄件，《傅斯年檔案》Ⅳ：90。
垽《傅斯年檔案》I：877；〈眉識〉格紙外緣另有傅先生硃色筆跡：「乞抄此，用格紙，不識者看原書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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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述略最後之稿。」垼傅圖湯蔓媛、廖淑媚兩位同仁比對〈眉識〉與傅先生的《述略》

眉批後發現，〈眉識〉的文字在傅先生抄錄過程中有所更動、改寫、增補，甚至整筆

刪除。例如，〈眉識〉葉二下，傅先生將《述略》眉批的「存兩說可也」改成「姑存兩

說」後，添加了一句：「下嫁、逃禪等事，學者不一其說，今固不當但憑官書，亦不

當盡採野史」。不過，這新加句子的後半段「失之諱，失之誣，其失一也。」其實是

挪自葉五上的「官書多載官樣文章，官樣文章固不可信，內幕亦豈易言乎？失之諱，

失之誣，其失一也。」的後半段。原句的前半段則在改寫成「野史好談『內幕』，『內

幕』實未易言。今不當從官書之諱，亦不可從私書之誣。」後，移至葉三上「清代有

涉掌故之說部書不多，⋯⋯亦當慎辯耳。」之後。同葉的「年月一事，正史每勝于野

史，金石又優于正史。」則完全刪除。傅先生硃筆眉批《述略》時，記下的是閱讀當

下的感想，而在謄錄時，可能考慮到〈眉識〉是要提供吳宗慈參考之用，筆下自然有

所斟酌，可能一些認為與修訂《清史稿》不很相關的語句也就被刪掉了。葉四下的

「此議極當」不見於〈眉識〉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讀者可以閱讀湯、廖二位整理的

〈附錄二〉，體會一下傅先生下筆時的不同心境。

最後，提醒一點，《述略》中除了傅先生的硃筆眉批外，尚有幾處墨筆眉批，而

前護葉上也寫滿了「今日政府」應如何處理《清史稿》的意見，明顯不是傅先生的筆

跡，不知出於何人手筆。不過，有一條線索可以讓我們推定墨筆應該寫於硃筆之前。

《述略》葉二下，書眉上是墨筆眉批，傅先生的硃筆文字都擠在邊欄下方內文上頭的

空白處。顯然傅先生眉批該頁時，書眉上的墨筆字已經寫上，他只好在文字上端的空

白地方寫意見。既然《述略》送達史語所時，墨筆文字已經寫上，這有無可能是教育

部人員的意見？因為在《述略》前護葉上墨筆寫道：「准將史稿流通之後，若能將從

前預約料理結束，尤見政府之周詳，似不可忽。至流通則在所必辦，否則吾輩挾有此

書者幾專利於學界，而關外日本乃人手此書以傲我國人，可恥甚矣。」看來明顯與教

育部公函表達的立場一致，都主張《清史稿》應該解禁流通。未知讀者以為何如？

（劉錚雲）

垼 許師慎輯，〈教育部呈行政院：轉陳中央研院書面意見〉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（上冊）》，

頁 2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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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於
學
界
，
而
關
外
日
本
乃
人
手
此
書
以
傲
我
國
人
，
可
恥
甚
矣
。

○一
、
○二
、
○三
、
○四
四
條
為
今
日
政
府
所
應
注
意
糾
正
，
然
與
其
謂
之
應
糾
而
或
示
不
廣
，
不
如
示
寛
大
而
付
諸
學
者
之

公
評
。
特
指
明
清
史
館
食
民
國
之
祿
而
以
遺
老
自
居
，
未
免
自
喪
品
節
，
非
政
府
所
欲
與
較
而
已
。
列
舉
而
檢
正
之
私

人
名
義
極
應
多
所
發
表
，
政
府
不
落
痕
迹
，
似
為
得
體
。
至
其
餘
挑
剔
乃
純
乎
學
者
之
事
，
紀
、
表
、
志
、
傳
互
相
牴

牾
，
班
、
馬
不
免
，
此
史
學
所
以
成
專
門
也
。
學
不
稱
史
，
是
史
館
諸
人
之
羞
；
用
非
其
人
，
是
前
政
府
之
恥
，
今
政

府
何
與
焉
？
良
工
不
示
人
以
璞
，
翹
舉
不
當
，
反
使
人
測
政
府
之
淺
深
，
是
可
惜
也
。
︹
墨
筆
︺

前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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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
案
：
修
改
︽
清
史
稿
︾
，
似
易
而
實
難
，
如
但
以
違
礙
字
樣
為
限
，
猶
可
勉
強
︵
其
實
所
謂
違
礙
字
樣
，
牽
涉
甚
多

亦
不
易
清
改
︶
，
若
稍
及
史
實
之
修
補
，
不
特
下
筆
不
能
自
休
，
即
參
閱
史
料
亦
將
走
上
不
盡
之
路
矣
。
以
改
正
為
用

意
，
必
以
重
修
歸
宿
，
今
日
恐
不
及
待
也
。
且
修
改
本
行
世
後
，
必
仍
有
人
寶
貴
未
改
之
本
，
以
為
祕
籍
。
廢
止
一

書
，
有
時
非
政
府
能
力
所
及
也
。
教
育
部
之
意
既
示
寬
大
，
又
明
揭
其
謬
，
最
為
允
當
。

葉
一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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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非
代
也
，
此
等
分
際
不
可
隨
行
文
之
便
。

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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謄
黃
諭
告
、
禮
部
請
旨
皆
必
無
之
事
，
革
命
後
，
好
事
者
為
之
，
其
偽
易
辨
，
逃
禪
事
亦
絕
無
之
。
︹
墨
筆
︺

此
等
事
，
考
實
甚
難
，
存
疑
失
體
，
若
必
不
得
已
，
存
兩
說
可
也
。
然
亦
不
能
對
此
等
事
皆
無
所
斷
定
耳
。

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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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清
史
稿
︾
誠
不
能
舉
此
等
大
事
，
然
今
若
補
苴
之
，
亦
決
非
短
期
中
能
奏
效
者
也
。

清
代
有
涉
掌
故
之
說
部
不
多
，
且
每
不
重
要
。
清
末
出
世
諸
書
，
每
為
革
命
宣
傳
文
學
，
亦
不
當
遽
以
為
信
史
。

今
固
當
博
擇
，
亦
不
能
不
慎
辯
耳
。

年
月
一
事
，
正
史
每
勝
于
野
史
，
金
石
又
優
于
正
史
。

葉
三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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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日
︽
明
實
錄
︾
已
為
學
人
注
意
，
︽
朝
鮮
李
朝
實
錄
︾
已
影
印
，
︽
清
太
祖
實
錄
︾
三
種
均
出
版
，
清
先
世
之

淵
源
可
考
其
詳
矣
。
然
學
力
之
勤
，
考
索
之
功
，
存
乎
其
人
，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四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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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亦
難
責
以
速
成
也
。

此
議
極
當
。

葉
四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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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史
稿
︾
僅
此
數
語
已
嫌
其
過
信
野
記
，
未
必
事
實
。
萬
曆
媽
媽
之
流
傳
另
有
其
故
。
︹
墨
筆
︺

野
史
好
談
﹁
內
幕
﹂
，
官
書
多
載
官
樣
文
章
，
官
樣
文
章
固
不
可
信
，
內
幕
亦
豈
易
言
乎
？
失
之
諱
，
失

之
誣
，
其
失
一
也
。

此
說
無
證
，
且
史
書
行
文
不
宜
涉
及
輕
薄
。

葉
五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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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七
大
恨
所
指
之
事
實
，
並
非
盡
實
，
特
其
借
口
耳
，
今
如
采
之
，
當
並
舉
其
不
實
處
。

葉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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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家
似
不
應
作
此
轇
轕
，
考
訂
野
記
之
真
偽
乃
在
野
之
事
。
︹
墨
筆
︺

︽
史
稿
︾
中
如
作
考
據
之
文
，
恐
字
數
將
十
倍
、
百
倍
矣
，
似
非
史
體
也
。

必
欲
文
省
事
增
，
轉
多
流
弊
，
︽
新
唐
書
︾
之
鑑
可
取
也
。

葉
六
上



傅
斯
年
眉
批
吳
宗
慈
︽
檢
校
清
史
稿
初
步
述
略
︾

論
衡

132

此
例
應
並
及
延
平
鄭
氏
。

葉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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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用
意
所
在
甚
顯
，
即
以
民
國
為
偽
也
。

葉
七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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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可
如
︽
元
史
︾
例
，
不
著
論
贊
。

葉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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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不
便
列
入
︽
史
稿
︾
中
。

葉
九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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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亦
教
科
書
體
裁
，
似
不
當
列
入
︽
史
稿
︾
。

此
節
中
所
益
者
，
除
總
理
衙
門
年
表
外
，
似
皆
可
別
行
，
不
便
入
之
︽
史
稿
︾
。

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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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
平
鄭
氏
之
非
明
，
誠
異
論
，
︽
清
史
稿
︾
作
者
猶
未
敢
如
此
也
。

太
平
天
國
之
反
清
與
前
歷
次
之
三
藩
、
川
楚
及
同
時
之
捻
回
諸
役
，
分
別
若
何
以
滿
清
為
必
不
可
主

中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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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國
，
則
豈
但
載
記
，
直
皆
當
正
統
尊
之
，
此
為
又
一
事
，
不
與
反
對
現
代
相
涉
。
○一
︹
墨
筆
︺

對
革
命
之
微
辭
，
據
檢
校
所
得
如
此
，
則
所
云
以
亂
臣
賊
子
名
號
污
之
，
巨
戾
極
謬
，
先
加
削
正
者
未
免

難
於
措
手
。
○二
︹
墨
筆
︺

葉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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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奄
不
足
成
傳
，
安
德
海
且
已
伏
法
，
李
、
張
乃
無
顯
然
政
權
可
言
，
安
奄
事
已
見
︿
丁
寶
楨
傳
﹀
，
諸
奄

亦
見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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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︿
職
官
志
・
宦
官
﹀
，
似
此
條
無
可
議
，
清
之
宦
官
何
足
與
前
代
比
。
︹
墨
筆
︺

百
年
未
滿
，
子
孫
有
祿
在
朝
，
未
便
於
史
中
自
爭
位
置
。
○三
︹
墨
筆
︺

臺
灣
鄭
氏
未
亡
前
亦
敵
國
也
。

葉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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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德
祐
帝
一
類
之
稱
，
史
固
有
之
，
然
亦
易
代
所
以
記
末
帝
者
耳
。
弘
光
、
隆
武
、
永
曆
諸
朝
皆
有
諡
號
︵
永

歷
︹
曆
︺
諡
號
為
臺
灣
所
上
︶
，
似
可
用
之
，
較
之
稱
年
號
為
順
。

﹁
反
清
復
明
﹂
與
﹁
自
立
為
太
平
天
國
﹂
二
語
似
故
作
矛
盾
，
且
明
亡
二
百
年
之
後
即
再
以
復
明
為
號
召
，
亦

難
言
名
正
言
順
。
○四
︹
墨
筆
︺

﹁
捻
匪
﹂
一
部
分
與
太
平
為
聲
援
，
此
之
分
別
亦
成
敗
論
人
耳
，
或
者
匪
字
可
一
齊
刪
除
也
。

此
應
作
者
，
然
恐
一
時
改
不
完
，
前
史
中
譯
名
亦
有
此
弊
。

此
皆
顯
然
者
，
有
時
乃
須
考
證
方
知
之
，
且
官
書
譯
名
前
後
本
不
一
致
，
鄂
羅
斯
、
俄
羅
斯
、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三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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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
格
里
、
英
吉
利
皆
其
例
，
若
必
盡
齊
之
，
轉
為
改
當
時
記
載
矣
。

王
國
維
在
清
代
全
無
關
係
，
其
學
術
上
之
發
展
及
影
響
皆
在
民
國
時
，
王
之
不
當
入
︽
清
史
稿
︾
者
以
此
。

至
於
在
清
史
甚
有
關
係
之
人
，
雖
卒
於
民
國
時
，
然
與
民
國
政
治
學
術
無
涉
者
，
固
當
入
之
︽
史
稿
︾
耳
。

如
充
分
發
揮
此
義
，
勢
必
走
上
重
修
之
路
。
所
謂
﹁
無
待
博
稽
書
籍
﹂
者
，
下
手
或
覺
其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三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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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不
然
，
太
平
制
度
等
皆
是
也
，
照
此
法
行
，
恐
﹁
出
力
不
討
好
﹂
耳
。

此
恐
由
於
表
之
改
正
，
非
覈
原
材
料
不
可
，
事
涉
月
日
，
工
作
太
費
事
耳
。

此
亦
唐
代
官
修
史
籍
以
來
之
通
病
。

譚
鍾
麟
不
列
傳
一
事
，
似
可
不
談
。
因
北
方
舊
派
人
皆
流
言
，
此
為
︽
清
史
稿
︾
被
禁
之
真
正
理
由
。
清
末

若
干
毫
無
建
樹
之
人
，
濫
竽
其
內
，
是
固
然
矣
。
然
譚
之
必
列
專
傳
，
亦
無
充
分
理
由
也
。

﹁
己
﹂
之
作
﹁
巳
﹂
亦
煩
檢
校
，
未
免
示
人
有
意
吹
求
。
︹
墨
筆
︺

此
即
前
條
﹁
凡
避
清
諱…

…

﹂
一
節
中
事
。
至
于
誤
字
，
實
另
一
事
。

葉
十
四
上



傅
斯
年
眉
批
吳
宗
慈
︽
檢
校
清
史
稿
初
步
述
略
︾

論
衡

144

以
上
兩
者
實
為
一
事
。

不
符
處
恐
必
多
，
記
得
別
有
單
葉
檢
正
表
︵
？
︶
，
隨
預
約
第
二
批
送
人
，
其
故
恐
由
︽
史
稿
︾
之
印
本
經
兩

次
中
途
更
改
耳
。

天
文
學
之
進
步
在
歐
洲
，
非
中
土
之
貢
獻
。
吳
君
既
不
以
列
八
線
表
為
然
矣
，
又
何
必
抄
西
洋
之
天
文
學
乎
？

葉
十
四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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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天
文
志
﹀
終
以
全
刪
為
是
。
經
緯
度
舊
測
多
不
正
確
，
星
宿
等
另
是
專
門
之
學
，
無
關
一
代
之
史
。

︿
天
文
志
﹀
中
一
部
分
事
，
可
入
︿
時
憲
志
﹀
︵
改
稱
﹁
曆
法
志
﹂
︶
。

︿
災
異
志
﹀
當
刪
。
︽
漢
書
︾
之
創
︿
五
行
志
﹀
，
本
是
基
于
一
種
﹁
五
德
終
始
﹂
之
陰
陽
哲
學
。
今
既
廢
此
思

想
矣
，
所
謂
異
者
，
乃
全
無
附
麗
。

︽
史
稿
・
災
異
志
︾
最
可
笑
。
服
妖
僅
一
條
，
可
笑
之
極
。
所
謂
﹁
異
﹂
者
，
當
全
刪
；
所
謂
﹁
災
﹂
者
，
應

檢
出
其
有
質
實
者
，
附
于
︿
地
理
志
﹀
下
。

葉
十
五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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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藝
文
志
﹀
創
自
班
︽
書
︾
，
即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六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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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用
︽
七
略
︾
為
底
本
。
修
清
史
者
但
據
︽
四
庫
︾
目
亦
非
無
本
。
目
錄
學
自
有
專
家
，
史

特
存
一
朝
之
掌
錄
，
不
能
與
專
門
之
學
爭
勝
，
不
足
深
責
。
改
修
未
必
遂
為
定
論
，
仍
︽
四
庫
︾
之
舊

而
補
苴
之
，
以
館
閣
著
錄
為
限
，
其
餘
讓
之
學
者
，
似
亦
一
法
。
︹
墨
筆
︺

葉
十
六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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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：
文
籍
流
別
、
學
術
淵
源
當
為
專
科
之
學
，
︽
清
史
稿
︾
中
烏
足
以
盡
之
，
︽
史
稿
︾
中
若
必
有
此
一

門
，
但
當
備
一
代
之
掌
故
而
已
，
不
必
大
事
擴
充
，
多
所
更
改
也
。

葉
十
七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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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：
清
代
︽
四
庫
︾
，
本
有
成
法
，
以
之
為
︿
經
籍
志
﹀
之
綱
領
，
正
合
時
代
之
義
。
不
必
以
民
國
以
來

新
興
之
學
，
逆
衡
清
代
︵
如
甲
骨
︶
。
如
嫌
︽
四
庫
︾
之
法
不
足
，
稍
加
增
益
，
即
可
歸
納
清
代
始
終
之

學
術
。
︵
例
如
︻
接
下
頁
︼

葉
十
八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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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承
上
頁
︼
詞
曲
類
增
傳
奇
一
目
，
子
部
增
耶
、
回
二
目
，
更
于
四
部
之
外
立
舉
業
一
科
，
以
括
清
代
射

策
之
學
，
立
譯
學
一
科
，
以
容
譯
書
，
或
更
立
新
學
一
科
，
以
納
清
末
政
法
、
立
憲
、
革
命
之
書
。
此

亦
︽
七
錄
︾
例
也
。
︶

葉
十
八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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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附錄一：關于《清史稿》事敬述所見垸

一、永禁與解禁之問題

謹按永禁為勢所不能，其故已如大部來箋所言，不具說。目下之問題僅為以如何

方式解禁，或以如何方式修改《清史稿》耳。

二、重修清史（大致即吳參議宗慈所擬之甲項「完善辦法」）

此自是國家應作之事。然此時國家力量恐不能顧及。且十年來史料之大批發現，

史學之長足進步，皆使重修一事，更感困難。非以長久之時期，大量之消費，適

當之人選，恐不能濟事耳。

三、據《清史稿》為底本，重修之。（大致如吳參議所擬之乙項「比較完善辦法」）

此法看來似可費時不久，用款不多，使《清史稿》化為一部差強人意之書。然如

細加考慮，殊覺未易實行。欲作此事，則當前有一大問題在：所謂重修《清史稿》

者，別據更廣之史料，以作更密之研究，而成一代之信史乎？抑重修之功，大體

上不出微變體例，稍益史實，刪除其違礙字樣乎？由前一法，誠恐下筆之後不能

自休，一經纂研，勢必走上重修之路，與《清史稿》無多關涉矣。由後一法，進

無論于修史之盛業，退無補于解禁之速行。故愚見以為可不必也。

四、將《清史稿》之偽南明、偽太平、偽民國，及下視革命黨人之處，盡改正之，此

外一切仍舊。原書之學術上站不住處，自有原書作者負責。若將其修改，而未盡

善，其責任轉在當今政府身上矣。此項辦法，似輕而易行，可仍請吳參議為之。

有二三人將全書分看一遍，或兩遍，刪去關涉違反國家及民族之立場之字樣，似

乎三四月可以竣事，此法比吳君之「簡便速成省費辦法」更為「簡便速成省費」。

五、最易辦之法，即為大部來函所云：

本部之意，以為該《史稿》未修正之前，原稿似亦不妨仍准書店印行，惟須責

令附印吳氏之檢校述略或檢正表，以資糾正，或請貴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纂述序

言一篇，責令印行《清史稿》書商將序文列諸卷首，俾讀者對于該《史稿》撰

箸人之政治僻見及莠言預先明瞭，免滋疑惑。

斯年深信大部此議最為得體。蓋如此辦理，則一方面此輩《清史稿》之編撰人，

既食民國之祿，又以遺民自居之醜態，普布于世。又一方面，此輩編撰人在史學

垸 此件為傅斯年校訂稿，收錄於《傅斯年檔案》I：878。又據許師慎，《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
（上冊）》，頁 247，本件繫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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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之不高明處，更無修改者為之分謗。學不稱史，是趙爾巽氏以下諸人之羞，用

非其人，是北庭政府之恥，何與于今之國民政府？政府既冠序文于卷首，足以指

明此書之誤謬，及撰者所以自居之無聊。其解此書之禁，足以示政府存心寬大，

無所慚即無所諱，民國立國之正義，固非此等醜輩所得而掩也。例如《元史》，

修于明太祖時，主其事者，元臣降明者也，書中賊韓宋、賊滁陽，乃並賊太祖之

軍，誠荒謬之至，然漢人革命，蕩掃胡運之大義，大明建國之立場，何嘗為此等

書法所掩哉！

惟此項序文，似仍當以敎育部長名義發表之。事關行政，故其範圍不盡在中央研

究院。若欲敝所代作，自當勉成一稿奉請採擇耳。

六、吳參議檢校述略之列入卷首

此事似可行，吳君檢校此書，用心既久，所見誠堪佩服。其評彈《史稿》原書，

或為此時學界公論，或為吳君獨得之見，多能從大體上立論。其擬改編之點，頗

能折衷于史體舊法與近代史學要求。其中亦有或待商榷之處，斯年已以硃筆記于

其上並呈清覽。總之，既列于卷首，僅可就大體上及政府之立場上出辭，所有個

人獨具之見，關涉體裁者，似皆無須討論。馬、班不雷同，陳、范不相襲，固無

所謂此之必是，彼之必非也。未知高明以為何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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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附錄二：「檢校《清史稿》初步述略」眉識垶

第一葉

謹案：修改《清史稿》，似易而實難，如但以違礙字樣為限，猶可勉強（其實所

謂違礙字樣牽涉甚多，亦不易清改），若稍及史實之修補，不特下筆不能自休，

即（參閱）使用史料亦將走上不盡之路矣。以改正為用意，必以重修為歸宿，今

日恐不及待（也）耳。且修改本行世後，必仍有人寶貴未改之本，以為祕籍。廢

止一書，有（時）非政府能力所及也。教育部（之意）所擬辦法既示寬大，又明

揭其謬，似最（為）允當，且易行。

（葉二上）

（民國非代也，此等分際不可隨行文之便。）

第二葉下

此等事，考實甚難，存疑失體，若必不得已，姑存兩說（可也）。然亦不能對此

等事皆無所斷定耳。

下嫁、逃禪等事，學者不一其說，今固不當但憑官書，亦不當盡採野史。失之

諱，失之誣，其失一也。（圖二）

三葉上　戊戌變政、拳亂等

《清史稿》誠不能舉此等大事之內幕，然（今）若補苴之，亦（決）非短期（中）

所能奏效者也。

同葉論采小說事

清代有涉掌故之說部書不多，且每不重要。清末出世諸書，每為革命宣傳文學，

亦不當遽以為信史。今（固）既當博（擇）採，亦（不能不）當慎辯耳。野史好

談「內幕」，「內幕」實未易言。今不當從官書之諱，亦不可從私書之誣。

（年月一事，正史每勝于野史，金石又優于正史。）

垶 此件為傅斯年手錄眉識，與原書硃筆眉識頗有增刪修訂者，為便對照參酌，謹將未錄之硃筆字以淺灰字體

加括弧表示，增改之字句以粗體黑字呈現。此件收錄於《傅斯年檔案》I：877。傅斯年於稿紙框外，朱筆
題：「乞抄此，用格紙，不識者看原書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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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：「檢校《清史稿》初步述略」眉識

(《傅斯年檔案》I：877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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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葉上

應撰開國前紀之議甚偉。今日（《明實錄》已為學人注意，）《朝鮮李朝實錄》已

影印，《清太祖實錄》三種均出版，《明實錄》具存各圖書館，清先世之淵源可考

其詳矣。（然）學力之勤，考索之功，存乎其人，亦難責以速成（也）。

（葉四下）

（此議極當。）

（葉五上）

（野史好談「內幕」，官書多載官樣文章，官樣文章固不可信，內幕亦豈易言乎？

失之諱，失之誣，其失一也。）

（此說無證，且史書行文不宜涉及輕薄。）

（葉五下）

（其實七大恨所指之事實，並非盡實，特其借口耳，今如采之，當並舉其不實

處。）

六葉上 「何不援證據以闢之」

（《史稿》中如作考據之文，）史文中兼載考據，（恐）字數將十倍（、百倍矣）

不止，（似）此非史體也。

同葉　酌為刪節

必欲文省事增，轉多流弊，《新唐書》（之）其鑑（可取）也。

（葉六下）

（此例應並及延平鄭氏。）

（葉七下）

（其用意所在甚顯，即以民國為偽也。）

八葉上　末二行

似可如《元史》例，不著論贊。

九葉下　皇子世表人名通檢

此不便列入《史稿》中，如《史稿》附通檢，應為全書之通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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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葉上 「清代大事年表」

（此亦教科書體裁，似不當列入《史稿》。）此與紀重複，且似教科書體。

同

凡類于索引者，應不列入。或附于全書之末，不應為《史稿》正文。

（此節中所益者，除總理衙門年表外，似皆可別行，不便入之《史稿》。）

十葉下 「台灣非明土也」

（延平鄭氏之非明，）此誠異論！《清史稿》作者猶未敢如此也！夫太平天國本

非明代，乃以其「復明」，而升為載記，轉將延明統緒者，謂之非明，是自亂其

例。

（葉十二下）

（臺灣鄭氏未亡前亦敵國也。）

十三葉上　一二行

按德祐帝一類之稱，史固有之，然亦易代之後，所以記末帝者耳。弘光（、隆

武、永曆）諸朝，皆有諡號，即永曆（諡號為）亦有臺灣所上諡也。似均可采用

（之，較之稱年號為順）。

（「捻匪」一部分與太平為聲援，此之分別亦成敗論人耳，或者匪字可一齊刪除

也。）

（此應作者，然恐一時改不完，前史中譯名亦有此弊。）

同　譯名劃一說

（此皆顯然者，有時乃須考證方知之，且官書譯名前後本不一致，）顯然者固易

改，其不顯然者，須考正方可改之無誤。且一代中對一名之譯文，每前後不一

致，羅剎鄂羅斯之與俄羅斯， （格）咭里之與英吉利，皆其例，若必盡齊之，

轉為改當時記載矣。

同葉下

王國維在清代全無關係，其學術上之發展及影響皆在民國時，（王）正之不當入

清史（稿）者以此。至于在清（史）代甚有關係之人物，（雖卒於民國時，然與民

國政治學術無涉者，固當入之《史稿》耳。）入民國未嘗筮仕，或仕而無多關

係，既與民國無關，自當入之《史稿》，否則其事蹟無所附，即清史有所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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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「凡有事實漏載⋯⋯」

如充分發揮此義，勢必走上重修之路。所謂「無待博稽書籍」者，下手或覺其不

然，太平天國制度等皆是也（，照此法行，恐「出力不討好」耳）。

十四葉上

（此恐由於表之改正，非覈原材料不可，事涉月日，工作太費事耳。）

此亦唐代官修史籍以來之通病。

譚鍾麟不列傳一事，（似）大可不必再談。因北方舊派人皆流言，此為《清史稿》

被禁之真（正）實理由。清末若干毫無建樹之人，濫列（竽其內）《稿》中，是固

然矣。然譚之必列專傳，亦無充分理由也。

同上 「書中之寧字⋯⋯」

此即前條「凡避清諱⋯⋯」一節中事。至于誤字，（實另一事。）僅校字者事，

不關本書之價值，可不論也。

同上　附件一末兩項

（以上兩者實為一事。）

（不符處恐必多，記得別有單葉檢正表（？），隨預約第二批送人，其故恐由《史

稿》之印本經兩次中途更改耳。）

此兩項當為一事。當時付印分前後二批發行，中途有所改易，乃有此現象也。第

二批發行時，附有檢正表（？）。

十四葉下

天文學之進步在歐洲，非中土之貢獻。吳君既不以列八線表為然矣，又何必抄

西洋人之天文學乎？故〈天文志〉終以全刪為是。經緯度舊測多不（正）確，

（星宿等另）且是專門之學，無（關）涉乎一代之史。

〈天文志〉中一部分（事），可入〈時憲志〉，（或改稱「曆法志」）。

同葉（葉十五上）

〈災異志〉當刪。《漢書》之創〈五行志〉，本是基于一種「五德終始論」之陰陽哲

學。今既廢此思想矣，所謂異者，乃全無所附麗。

《史稿・災異志》最可笑。服妖僅一條，可笑之極。所謂「異」者，當全刪；所

謂「災」者，應檢（出）其有質實者，附于〈地理志〉（下）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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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葉（上）

按：文籍流別、學術淵源（當）本為專科之學，無論如何改修《清史稿》，（中

烏）皆不足以盡之。《史稿》中若必有此一門，但當備一代之掌故而已，不必大

事擴充，多所更改也。

（葉十八上、下）

又按：清代《四庫》，本有成法，以之為〈經籍志〉之綱領，正合時代之義。不必

以民國以來新興之學，逆衡清代也（如甲骨）。

如嫌《四庫》之法（不）未足，稍加增益，即可歸納清代始終之學術。例如詞曲

類增傳奇一目，子部增耶、回二目，集部增舉業一目（括清代射策之詩文），更

於四部之外，（立舉業一科，以括清代射策之學，）立譯學（一科）部，以容譯

書，或更立新學一科，以納清末政法書、立憲及革命之（書）政論。此亦《七錄》

例也。


